
第2 條附件2   公共工程（不包括建築工程）之規
劃設計監造 

一、甲方應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配合辦理下列事項，但已納為乙

方服務項目者，不在此限： 

（一）提供規劃設計需求資料。 

（二）提供必要之土地、地上物等產權相關資料。 

（三）提供必要之基地鑑界資料。 

（四）提供必要之基地地形測量資料。 

（五）提供必要之地質鑽探試驗報告等資料。 

（六）工程預算總金額(或工程發包經費上限)。 

（七）其他______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 

上開原由甲方辦理事項，如甲方於決摽後改委由乙方代為辦

理，其服務費用應另行約定。 

二、乙方提供之服務：（甲方視委託辦理項目勾選） 

□（一）規劃： 

（1） 勘察工程基地。 

（2） 繪製工程基地位置圖。 

□（3）可行性研究結果之檢討及建議。 

□（4）計畫相關資料之補充、分析及評估。 

□（5）運輸規劃。 

□（6）都市計畫、區域計畫等之規劃。 

（7） 施工計畫、交通維持計畫、監測及緊急應變等初步

規劃。 

（8） 製作規劃圖說。如配置圖、平面圖、立面圖及具代

表性之剖面圖等草案構想。 

（9） 製作工程計畫書。如設計準則、規範等級說明、構

造物型式及施工法（含特殊構造物方案及比較）、

材料種類、結構及設備系統概要說明、□構造物耐

震及防蝕對策、□營建土石方處理、工程計畫期

程、工程經費概算等初步建議。 

（10） 使用期限規劃及維護管理策略。 

（11） 規劃報告。 

（12） 其他與規劃有關之技術服務：____________(由甲

方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 

□（二）設計： 

□（1）基本設計： 

□A 規劃報告及設計標的相關資料之檢討及建議。 

B 基本設計圖文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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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構造物及其環境配置規劃設計圖。 

b 基本設計圖。如平面圖、立面圖、剖面圖及其他基

本設計圖____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無者

免填)。 

c 結構及設備系統研擬。 

d 工程材料方案評估比較。 

e 構造物型式及工法方案評估比較。 

□f 特殊構造物方案評估比較。 

□g 構造物耐震對策評估報告。 

□h 構造物防蝕對策評估報告。 

□i 綱要規範。 
C 量體計算分析及法規之檢討。 

□D 細部設計準則之研擬。 

  E 營建剩餘土石方之處理方案。（工程規模及土石方產

出量符 合第 8條第 17款第 7目規 定者需提報土石方

規劃設計內容及收容處理建議說明書）。 

F 施工規劃及施工初步時程之擬訂。 

G 成本概估。 

H 採購策略及分標原則之研訂。 

I 基本設計報告。 

□（2）細部設計： 

A 細部設計圖文資料： 

a 工程圖文資料。如配置圖、平面圖、立面圖、剖面

圖、排水配置圖、地質柱狀圖等。 

b 結構圖文資料。如結構詳圖、結構計算書等。 

c 設備圖文資料。如水、電、空調、消防、電信、機

械、儀控等設備詳圖、計算書、規範等。 

B 施工或材料規範之編擬。 

C 工程或材料數量之估算及編製。 

D 成本分析及估算。 

E 施工計畫及交通維持計畫之擬訂。 

F 分標計畫及施工進度之擬訂及整合。 

G 發包預算及招標文件之編擬(乙方提供之預算書圖以

___份為限，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以 5 份

為限)。 

□（3）代辦申請構造物興建許可與水、電、空調、消防或電信

之工程設計圖說資料送審。 

□（4）協辦下列招標及決標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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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各項招標作業，包括參與標前會議、設計、施工說明

會。 

B 招標文件之釋疑、變更或補充。 

C 投標廠商、分包廠商、設備製造廠商資格之審查及諮

詢。 

D 開標、審標及提供決標建議。 

E 契約之簽訂。 

F 招標、開標、審標或決標爭議之處理。 

（5）其他與設計有關之技術服務：____________(由甲方於

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 

□（三）監造： 

（1） 擬訂監造計畫並依核定之計畫內容據以執行。 

（2） 派遣人員留駐工地，持續性監督施工廠商按契約及

設計圖說施工及查證施工廠商履約。 

（3） 施工廠商之施工計畫、品質計畫、預定進度、施工

圖、器材樣品、趕工計畫、工期展延與其他送審案

件之審查及管制。 

（4） 重要分包廠商及設備製造商資格之審查。 

（5） 施工廠商放樣、施工基準測量及各項測量之校驗。 

（6） 監督及查驗施工廠商辦理材料及設備之品質管理

工作。 

（7） 監督施工廠商執行工地安全衛生、交通維持及環境

保護等工作。 

（8） 履約進度查證與管理及履約估驗計價之審查。 

（9） 有關履約界面之協調及整合。 

（10） 契約變更之建議及協辦。 

（11） 機電設備測試及試運轉之監督。 

（12） 審查竣工圖表、工程結算明細表及契約所載其他

結算資料。 

（13） 驗收之協辦。 

（14） 協辦履約爭議之處理。 

（15） 其他與監造有關之技術服務：____________(由甲

方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 
（四）其他（如由乙方提供服務，甲方應另行支付費用；該項目契

約價金及工期雙方議定之。第 1 子目至第 3子目，於該作業
成果報告經甲方核可後，給付_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
明，未載明者為 90%)，其餘費用於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
載明，未載明者為全案驗收後)給付。） 
□（1）規劃階段辦理測量、地質調查、鑽探及試驗、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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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及試驗、水文氣象觀測及調查、材料調查及試
驗、模型試驗及其他調查、試驗或勘測。 

□（2）基本設計階段辦理非與已辦項目重複之詳細測量、
詳細地質調查、鑽探及試驗及招標文件所載其他詳
細調查、試驗或勘測。 

□（3）細部設計階段辦理非與已辦項目重複之補充測量、
補充地質調查、補充鑽探及試驗及其他必要之補充
調查、試驗。 

□（4）各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及相關說明書、報告書之編製
及送審。 

□（5）水土保持計畫之辦理及送審。 
□（6）        （類似上述送審作業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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